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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252]
一、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肥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bookmark: _Hlk40800877]将所采样品置于洁净干燥的容器中,迅速混匀。分取固体样品1000 g，分别分装于2个洁净、干燥的容器瓶中，1瓶作为检验样品，另1瓶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表1  复合肥料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养分(N+P2O5+K2O)
	GB/T 15063-2020

	2 
	总氮(N)
	GB/T 8572-2010

	3 
	有效磷(P2O5)
	GB/T 15063-2020、GB/T 8573-2017

	4 
	氧化钾(K2O)
	GB/T 8574-2024

	5 
	水分（H2O）
	GB/T 8576-2010

	6 
	粒度(1.00mm~4.75mm或3.35mm~5.60mm)
	GB/T 24891-2010

	7 
	氯离子
	GB/T 15063-2020、GB/T 24890-2010

	8 
	缩二脲
	GB/T 22924-2024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bookmark: _Hlk101710946]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1

2


[bookmark: _Toc31425]二、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车用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和生产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抽取时将样品分别盛装在两个合适的容器中，一份作为检验样品，另一份作为备用样品。抽样数量按产品标准规定执行（最小抽样数量详见表1）。
表1  抽查产品数量要求
	序号
	产品品种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车用汽油
	2L
	2L

	2
	车用柴油
	2.5L
	2L

	3
	车用尿素水溶液
	2L（kg）
	2L（kg）



2 检验依据
表2 车用汽油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抗爆性
	研究法辛烷值（RON）
	GB/T 5487-2015

	2
	馏程
	GB/T 6536-2010

	3
	硫含量
	SH/T 0689-2000、NB/SH/T 0253-2021

	4
	苯含量（体积分数）
	NB/SH/T 0713-2023、GB/T 30519-2024

	5
	芳烃含量（体积分数）
	GB/T 30519-2024、GB/T 11132-2022

	6
	烯烃含量（体积分数）
	GB/T 30519-2024、GB/T 11132-2022

	7
	氧含量（质量分数）
	NB/SH/T 0663-2014

	8
	甲醇含量（质量分数）
	NB/SH/T 0663-2014

	9
	密度（20℃）
	GB/T 1884-2000、GB/T 1885-1998,
SH/T 0604-2000



表3  车用柴油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硫含量
	SH/T 0689-2000

	2
	水含量（体积分数）
	GB19147-2016，GB/T 260-2016

	3
	运动粘度（20℃）
	GB/T 265-1988

	4
	凝点
	GB/T 510-2018

	5
	冷滤点
	NB/SH/T 0248-2019

	6
	闪点（闭口）
	GB/T 261-2021

	7
	十六烷值
	GB/T 386-2021

	8
	十六烷指数
	SH/T 0694-2000

	9
	馏程
	GB/T 6536-2010

	10
	密度（20℃）
	GB/T 1884-2000、GB/T 1885-1998，
SH/T 0604-2000



表4  车用尿素水溶液产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尿素含量（质量分数）
	GB 29518-2013 附录 A

	2
	密度（20℃）
	SH/T 0604-2000

	3
	折光率 20nD
	GB/T 614-2021

	4
	杂质含量
	缩二脲（质量分数）
	GB 29518-2013 附录C

	
	
	醛类（以HCHO计）
	GB 29518-2013 附录D

	
	
	钙
	GB 29518-2013 附录 G

	
	
	铬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7930-2016 车用汽油
GB 19147-2016 车用柴油 
GB 29518-2013 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还原剂 尿素水溶液（AUS 32）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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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277]三、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安全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型号（货号）或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数量详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分类和标记
	抽样总数量（套）
	检样数量（套）
	备样数量（套）

	围杆作业
	6×连接点对数
	3×连接点对数
	3×连接点对数

	区域限制
	6×连接点个数
	3×连接点个数
	3×连接点个数

	坠落悬挂
（含单根安全绳）
	10×连接点个数
	5×连接点个数
	5×连接点个数

	坠落悬挂
（含双尾安全绳）
	14×连接点个数
	7×连接点个数
	7×连接点个数

	注：1.表中连接点指相同作业类别的连接点。
2.当存在不同作业类别连接点时，抽样数量为对应作业类别抽样数量之和。



2 检验依据  
安全带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安全带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区域限制用安全带性能要求
	GB/T 6096-2020

	2
	围杆作业用安全带性能要求
	

	3
	坠落悬挂用安全带性能要求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6095-2021  坠落防护  安全带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21506]四、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本次监督抽查仅抽取普通型安全帽。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型号（货号）或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数量详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类别
	抽样数量

	
	检验样（顶）
	备用样（顶）

	普通型
	6
	6



2 检验依据  
安全帽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安全帽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垂直间距
	GB/T 2812-2006
GB/T 2812-2024


	2
	下颏带强度
	

	3
	冲击吸收性能（高温、低温、浸水）
	

	4
	耐穿刺性能（高温、低温、浸水）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2811-2019  头部防护  安全帽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15564]五、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安全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 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查产品为安全网。
抽样领域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生产领域、流通领域。
1.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种类
	抽样总数量（张）
	检样数量（张）
	备样数量（张）

	密目式安全立网
	6
	3
	3

	安全平网
	4
	2
	2

	安全立网
	4
	2
	2



2 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表3。
表2 安全平网、安全立网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系绳间距及长度
	GB 5725—2009

	2
	筋绳间距
	

	3
	绳断裂强力
	边绳
	

	4
	
	网绳
	

	5
	
	筋绳
	

	6
	耐冲击性能
	

	7
	阻燃性能
	



表3 密目式安全立网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断裂强力×断裂伸长
	GB 5725—2009

	2
	梯形法撕裂强力
	

	3
	开眼环扣强力
	

	4
	耐冲击性能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5725—2009 安全网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bookmark: _Toc25550]六、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外墙保温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 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1.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所抽样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07月01日之前，且执行标准为GB/T 10801.1-2021，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2块（燃烧性能B1级）或4块（燃烧性能B2级），其中检样和备样各为16块（燃烧性能B1级），或2块（燃烧性能B2级）。所抽样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07月01日之后，且执行标准为GB/T 10801.1-2025，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2块（燃烧性能B1级）或4块（燃烧性能B2级），其中检样和备样各为16块（燃烧性能B1级），或2块（燃烧性能B2级）。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所抽样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07月01日之前，且执行标准为GB/T 10801.2-2018，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2块（燃烧性能B1级）或4块（燃烧性能B2级），其中检样和备样各为16块（燃烧性能B1级），或2块（燃烧性能B2级）。所抽样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07月01日之后，且执行标准为GB/T 10801.2-2025，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2块（燃烧性能B1级）或4块（燃烧性能B2级），其中检样和备样各为16块（燃烧性能B1级），或2块（燃烧性能B2级）。   
外墙保温材料抽样样品尺寸和数量见表1。
表1 外墙保温材料抽样样品尺寸和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燃烧性能等级
	每批次抽样样品尺寸
	每批次抽样样品数量

	1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B1级或B2(D)级
	随机抽取长度不小于900mm，宽度不小于500mm，厚度不小于50mm的产品。
	在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样品不少于至少30m2，其中至少16块（不少于11.52m2）作为检验样品，16块（不少于11.52m2）作为备用样品。

	
	
	B2（E）级或B3级
	
	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样品不少于10m2，其中至少2块（不少于1.44m2）为检验样品，2块（不少于1.44m2）为备用样品。

	2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B1级或B2(D)级
	随机抽取长度不小于900mm，宽度不小于500mm的产品，厚度不小于50mm的产品。
	在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样品不少于至少30m2，其中至少16块（不少于11.52m2）作为检验样品，16块（不少于11.52m2）作为备用样品。

	
	
	B2（E）级或B3级
	
	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样品不少于10m2，其中至少2块（不少于1.44m2）为检验样品，2块（不少于1.44m2）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表2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bookmark: _Hlk172041321]1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25℃）/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为（25±2）℃

	GB/T 10801.1—2021
GB/T 10801.1—2025
GB/T 10294—2008
GB/T 10295—2008

	2
	燃烧性能
	GB 8624—2012
GB/T 20284—2006
GB/T 8626—2007
GB/T 2406.2—2009



表3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bookmark: _Hlk172041338]1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25℃/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25±2）℃

	GB/T 10801.2—2018
GB/T 10801.2—2025
GB/T 10294—2008 
GB/T 10295—2008

	2
	燃烧性能
	GB 8624—2012
GB/T 20284—2006
GB/T 8626—2007
GB/T 2406.2—2009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10801.1—2021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GB/T 10801.1—2025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GB/T 10801.2—2018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GB/T 10801.2—2025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bookmark: _Toc7767]七、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插头插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行政区域内插头插座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1.2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1.3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6个，其中3个作为检验样品，3个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防触电保护
	GB/T 2099.1-2021

	2
	耐热（100℃）
	GB/T 2099.1-2021

	3
	绝缘材料的耐非正常热、耐燃（灼热丝）
	GB/T 2099.1-2021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099.1-2021《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bookmark: _Toc9478]八、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充电器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1.2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1.3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个，其中1个作为检验样品，1个作为备用样品。
1.4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壳冲击
	GB 42296—2022 

	2
	跌落
	GB 42296—2022 

	3
	耐热
	GB 42296—2022 

	4
	灼热丝
	GB 42296—202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2296-2022《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

1

[bookmark: _Toc24392]九、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电热水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辖区内电热水壶产品销售者（实体店）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
1.2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1.3抽查样品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台，其中1台作为检验样品，1台作为备用样品。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序号
	试验项目
	检验方法标准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除8.1.4条）
	GB 4706.1-2005 
GB 4706.19-2008

	2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2005 
GB 4706.19-2008 

	3
	发热
	GB 4706.1-2005 
GB 4706.19-2008 

	4
	接地措施（除27.4条）
	GB 4706.1-2005 
GB 4706.19-2008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9-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bookmark: _Toc12800]十、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滴灌带、农用薄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或内镶式滴灌带（以下简称：滴灌带）、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以下简称：农用薄膜）在生产、流通领域抽样。在企业的待销产品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农用薄膜：在企业认定有质量合格证明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同一工艺配方、同一型号规格、同一生产批次的2卷农用薄膜，将抽取到的两卷农用薄膜裁掉外层10米后，从2卷农用薄膜中各无损裁取一块，在取样过程中，避免拉扯、变形等情况，必须保证样品完好。将两块农用薄膜按编号1、2号标明，其中1号农用薄膜签封标明为检验样品，2号农用薄膜签封标明为备用样品，做好样品标识后带回。1、2号样品长度为6米。
滴灌带：在企业认定的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完整包装的样品1卷（每卷长度大于等于1500米），从1卷样品中抽取200米分成两卷，其中1卷×100米作为检验样品，另1卷×100米作为备用样品，在抽取200米时，先去掉前端10米后再取样。
2 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1、2。
滴灌带检验项目、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内径极限偏差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2
	壁厚极限偏差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3
	滴水孔间距偏差率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4
	流量均匀性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5
	耐水压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6
	爆破压力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7
	耐拉拔性能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8
	炭黑含量
	GB/T 13021-1991

	9
	氧化诱导时间a
	GB/T 19466.6-2009

	a仅适用于单翼迷宫式滴灌带和复用型内镶式滴灌带


表2  GB 13735-2017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检验项目、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厚度偏差
	平均厚度偏差
	GB 13735-2017
GB/T 6672-2001

	
	
	厚度极限偏差
	

	2
	宽度极限偏差
	GB 13735-2017
GB/T 6673-2001

	3
	力学性能
	拉伸负荷（纵、横向）
	GB 13735-2017
GB/T 1040.1-2006
GB/T 1040.3-2006

	
	
	断裂标称应变（纵、横向）
	GB 13735-2017
GB/T 1040.1-2006
GB/T 1040.3-2006

	
	
	直角撕裂负荷a（纵、横向）
	GB 13735-2017
QB/T 1130-1991

	a采用单片试样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3735-2017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T 19812.1-2017  塑料节水灌溉器材 第1部分：单翼迷宫式滴灌带
GB/T 19812.3-2017  塑料节水灌溉器材 第3部分：内镶式滴灌管及滴灌带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12301]十一、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1.2 抽样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方法如下：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随机抽取同一生产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电动自行车产品，抽取的样品数量为2辆，其中1辆作为检验样品，另外1辆作为备用样品。
1.3 随机数采用科学计算器随机数法、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检验依据见表1
表1 电动自行车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制动性能（干态）
	GB 17761-2024

	2
	整车质量
	GB 17761-2024

	3
	导线布线安装
	GB 17761-2024

	4
	短路保护
	GB 17761-2024

	5
	蓄电池的最大输出电压
	GB 17761-2024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7761-2024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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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018][bookmark: _Toc20961]十二、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1.2 抽样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方法如下：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随机抽取同一生产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产品,抽取的样品数量为4只，其中2只作为检验样品，另外2只作为备用样品。
1.3 随机数采用科学计算器随机数法、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检验依据见表1
表1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报警动作值试验
	GB 15322.2-2019

	2
	方位试验
	GB 15322.2-2019

	3
	高温（运行）试验
	GB 15322.2-2019

	4
	跌落试验
	GB 15322.2-2019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5322.2-2019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2部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31956]十三、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家用燃气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bookmark: _Toc10483]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1.2 抽样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方法如下：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随机抽取同一生产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家用燃气灶具产品,抽取的样品数量为2台，其中1台作为检验样品，另外1台作为备用样品。
1.3 随机数采用科学计算器随机数法、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检验依据见表1
表1 家用燃气灶具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验方法

	
	
	
	

	1
	从燃气入口到燃气阀门气密性
	GB 16410-2020中5.2.1
	GB 16410-2020

	2
	干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
	GB 16410-2020中5.2.3
	GB 16410-2020

	3
	熄火保护装置
	GB 16410-2020中5.2.8.1
	GB 16410-2020

	4
	燃气导管尺寸
	GB 16410-2020中5.3.1.8
	GB 16410-2020

	注：
a. GB 16410-2020《家用燃气灶具》 于2022年1月1日实施。
b. 抽取的样品生产日期在2022年1月1日之后，依据GB 16410-2020《家用燃气灶具》进行检验和判定。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6410-2020  家用燃气灶具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bookmark: _Hlk166576474]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26789]十四、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冷热水用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在同一批次产品抽取3根管材，每根截取4段，每段1m，其中2段作为检验样品，2段作为备用样品。如每根管材的长度不足4m，可以增加抽取管材根数，保证截取段数满足上述要求。
2 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1。
表1冷热水用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材检验项目、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
	平均外径
	GB/T 8806—2008

	
	
	壁厚偏差
	

	2
	静液压强度（20℃, 1h）
	GB/T 6111—2003 

	3
	灰分
	GB/T 9345.1—2008

	4
	氧化诱导时间
	GB/T 19466.6—2009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18742.2—2017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bookmark: _Toc15509]十五、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产品质量
[bookmark: _Toc10787]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1.2 抽样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方法如下：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随机抽取同一生产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产品,抽取的样品数量为4只，其中2只作为检验样品，另外2只作为备用样品。
1.3 随机数采用科学计算器随机数法、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检验依据见表1
表1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结构
	进气口连接与尺寸
	手轮外径
	GB 35844-2018

	
	
	
	手轮宽度
	GB 35844-2018

	
	
	出气口连接与尺寸
	软管连接接头外径
	GB 35844-2018

	
	
	过流切断安全装置
	GB 35844-2018

	2
	气密性
	调压器气密性
	GB 35844-2018

	
	
	手动关闭机构气密性
	GB 35844-2018

	3
	关闭压力
	GB 35844-2018

	4
	出口压力
	GB 35844-2018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
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35844-2018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单项检验项目中，所有检验样品合格，判定该检验项目合格，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32269]十六、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轻工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 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辖区内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老人鞋（皮鞋、旅游鞋、布鞋）、卫生巾（护垫）、定配眼镜、儿童玩具（塑胶玩具）、童车、学生用品（涂改制品，修正液、修正带、修正笔）、学生用品（书写笔、记号笔、水彩笔）、学生用品（橡皮擦）、学生用品（胶粘剂、棒棒胶、胶水）、学生用品（学生书包（背提包）、学生笔袋）、卫生纸、纸巾纸、棉巾纸、羽绒服。
1.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所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老人鞋抽取的样品应为同款式、同货号、同颜色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老人鞋
	皮鞋
	2双
	1双
	1双

	
	旅游鞋
	2双
	1双
	1双

	
	布鞋
	2双
	1双
	1双

	卫生巾（护垫）
	5包
	3包
	2包

	定配眼镜
	1副
	1副
	无需备样

	儿童玩具
	塑胶玩具
	3个
	2个
	1个

	童车
	婴儿学步车
	2辆
	1辆
	1辆

	学生用品
	笔
	书写笔
	20个
	10个
	10个

	
	
	记号笔
	20个
	10个
	10个

	
	
	水彩笔
	10色以上
	2盒
	1盒
	1盒

	
	
	
	10色以下
	4盒
	2盒
	2盒

	
	学生书包（背提包）
	2个
	1个
	1个

	
	学生笔袋
	2个
	1个
	1个

	
	涂改制品
	修正液
	5个
	3个
	2个

	
	
	修正带
	5个
	3个
	2个

	
	
	修正笔
	5个
	3个
	2个

	
	橡皮擦
	6个
	4个
	2个

	
	胶粘剂
	棒棒胶
	3个
	2个
	1个

	
	
	胶水
	3个
	2个
	1个

	羽绒服
	3件（条）
	2件（条）
	1件（条）

	纸巾纸（面巾纸、餐巾纸、手帕纸）
	6包（≥100抽）      
12包（＜100抽） 
	3包（≥100抽）      
 6包（＜100抽）
	3包（≥100抽）      
 6包（＜100抽）

	卫生纸
	5提（卷）
	3提（卷）
	2提（卷）

	棉巾纸（抽式/卷式）
	7（包）
	5（包）
	2（包）

	注：抽样数量如不满足检验用数量，可适当增加抽样数量。


2 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表15。
表2   老人鞋（皮鞋、旅游鞋、布鞋）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成鞋耐折性能
耐折性能
	GB/T 3903.1-2008
GB/T 3903.1-2017

	2
	外底耐磨性能
	GB/T 3903.2-2008
GB/T 3903.2-2017

	3
	帮底剥离强度
剥离强度
	GB/T 3903.3-2011



表3 卫生巾（护垫）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全长偏差
	GB/T 8939—2018

	2
	条质量偏差
	GB/T 8939—2018

	3
	吸水倍率
	GB/T 8939—2018

	4
	pH
	GB/T 8939—2018

	5
	甲醛含量
	GB/T 8939—2018

	6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8939—2018

	7
	交货水分
	GB/T 8939-2018 
GB/T 462-2023



表4 定配眼镜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顶焦度
	GB 45184-2024

	2
	柱镜轴位方向偏差
	GB 45185-2024

	3
	中心点位置
	GB 45185-2024

	4
	外观
	GB/T 10810.1-2025
GB/T 14214-2019

	5
	可见光透视比
	GB 45184-2024 


表5  塑胶玩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材料
	GB 6675.2-2014  

	2
	小球（正常使用）
	GB 6675.2-2014  

	3
	毛球（正常使用）
	GB 6675.2-2014

	4
	边缘（正常使用）
	GB 6675.2-2014  

	5
	尖端（正常使用）
	GB 6675.2-2014

	6
	可触及的玩具材料和部件中塑化材料的6种增塑剂
	GB/T 22048-2022



表6 婴儿学步车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材料质量
	GB 14749-2006

	2
	外露突出物
	GB 14749-2006



表7  书写笔、记号笔、水彩笔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
	GB 6675.4-2014

	2
	可触及的塑料件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限量
	GB/T 22048-2022



表8 学生书包（背提包）、学生笔袋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游离甲醛
	GB/T 32606-2016
GB/T 2912.1-2009

	2
	可触及的塑料件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限量
	GB/T 22048-2022

	备注：第2项仅适用于塑料材质文具袋产品



表9 涂改制品（修正液、修正笔、修正带、修正贴）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
	GB 6675.4-2014

	2
	可触及的塑料件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限量
	GB/T 22048-2022



表10 橡皮擦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触及的塑料件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限量
	GB/T 22048-2022

	2
		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	
	GB 6675.4-2014

	备注：第1项仅适用于塑料材质橡皮擦产品



表11 胶粘剂（棒棒胶、胶水）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苯
	GB 21027-2020

	2
	甲苯+二甲苯
	GB 21027-2020

	3
	游离甲醛
	GB/T 32606-2016



表12  纸巾纸（面巾纸、餐巾纸、手帕纸）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0808-2011
GB/T 20808-2022

	2
	横向吸液高度
	GB/T 461.1-2002
GB/T 20808-2011
GB/T 20808-2022

	3
	横向抗张指数（横向抗张强度）
	GB/T 12914-2018
GB/T 24328.3-2020
GB/T 20808-2011
GB/T 20808-2022

	4
	纵向湿抗张强度
	GB/T 12914-2018
GB/T 465.2-2008
GB/T 20808-2011
GB/T 20808-2022



	5
	脱色性能
	GB/T 20808-2022

	6
	灰分
	GB/T20810-2018                 GB/T742-2018

	7
	柔软度
	GB/T20810-2018                   GB/T8942-2016

	8
	内装量
	GB/T 20808-2022



表13  卫生纸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2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20810-2018                 GB/T27741-2011

	3
	灰分
	GB/T20810-2018                 GB/T742-2018

	5
	横向吸液高度
	GB/T20810-2018                 GB/T461.1-2002

	6
	柔软度
	GB/T20810-2018                   GB/T8942-2016

	7
	
抗张指数

	横向
	GB/T20810-2018

	8
	
	纵向
	GB/T24328.3-2020

	9
	允许短缺量
	GB/T20810-2018                        JJF 1070-2023



表14  棉巾纸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纤维含量允差 
	FZ/T01057.2～4-2007
GB/T2910（所有部分）
FZ/T01101-2008
FZ/T01026-2017
GB/T38015-2019

	2
	甲醛
	GB/T2912.1-2009

	3
	异味
	 GB 18401-2010

	4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GB/T17592-2024
GB/T23344-2009

	5
	耐汗渍色牢度
	GB/T3922-2013 

	6
	耐干湿摩擦色牢度
	GB/T3920-2008



表15 羽绒服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面料纤维含量
	FZ/T01057.2～4-2007
GB/T2910（所有部分）
FZ/T01101-2008
FZ/T01026-2017
GB/T38015-2019

	2
	甲醛含量
	GB/T2912.1-2009

	3
	pH值
	GB/T7573-2009

	4
	耐水色牢度
	GB/T5713-2013

	5
	耐干摩擦色牢度
	GB/T3920-2008

	6
	耐汗渍色牢度（耐酸、耐碱）
	GB/T3922-2013

	7
	接缝性能
	GB/T14272-2021

	8
	绒子含量
	GB/T14272-2021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0810.1-2005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
GB 13511.1-2011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 13511.1-2025 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焦和多焦定配眼镜
GB 6675.1-2014 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
GB 6675.2-2014 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QB/T 1002-2015 皮鞋
GB/T 15107-2013 旅游鞋
QB/T 4329-2012 布鞋
GB/T 8939-2018 卫生巾（护垫）
GB 14749-2006 婴儿学步车安全要求
GB 21027-2020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QB/T 1333-2018背提包
GB/T 14272-2021 羽绒服装
GB/T 20808-2011 纸巾纸
GB/T 20808-2022纸巾
GB/T 40276-2021 柔巾
GB/T 20810-2018 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
GB/T29862-2013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1

[bookmark: _Toc25217]十七、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燃气软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在流通领域销售企业待销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1  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标准代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1
	GB 41317-2024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抽取样品4根，其中3根作为检验样品，另1根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检验项目、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气密性
	GB 41317-2024

	2
	耐压性
	GB 41317-2024

	3
	弯曲性
	GB 41317-2024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产品标准：
GB 41317-2024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査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淮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12991]十八、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手提式灭火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bookmark: _Toc11940][bookmark: _GoBack]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在销售企业待销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1.2 抽样样品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1.3 抽样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随机抽取同一生产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手提式灭火器产品，抽取的样品数量为8具，其中4具作为检验样品，另外4具作为备用样品。
1.4 随机数采用科学计算器随机数法、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检验依据见表1
表1 手提式灭火器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充装要求
	充装量
	GB 4351-2023

	
	
	充装误差
	

	2
	20℃时喷射性能
	有效喷射时间
	GB 4351-2023

	
	
	喷射距离
	

	
	
	喷射滞后时间
	

	
	
	喷射剩余率
	

	3
	灭火剂成分a
	干粉灭火剂第一主要组分含量
	GB 4066-2017

	注：a.灭火剂成分仅适用于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产品干粉灭火剂第一主要组分含量的检测。
b.样品分配： 1#、2#、3#样品用于充装要求、20℃时喷射性能检测，4#样品用于灭火剂成分（干粉灭火剂第一主要组分含量）检测。
c.GB 4351.1-2005《手提式灭火器 第1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于2025年01月01日作废,GB 4351-2023 《手提式灭火器》于2025年01月01日实施。
d.抽取的样品生产日期应在2025年01月01日之后，依据GB 4351-2023 《手提式灭火器》进行检验和判定。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4066-2017   干粉灭火剂
GB 4351-2023   手提式灭火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1221]十九、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 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辖区内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
抽查产品为学生校服。
1.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所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学生校服 
	4件/条
	2件/条
	2件/条

	注：抽样数量如不满足检验用数量，可适当增加抽样数量。



2 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学生校服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标准

	1
	纤维含量
	FZ/T01057.2～4-2007
GB/T2910（所有部分）
FZ/T01026-2017
FZ/T01101-2008

	2
	甲醛含量
	GB/2912.1-2009

	3
	pH值
	GB/T7573-2009

	4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GB/T17592-2024
GB/T23344-2009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31888-2015 中小学生校服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1

[bookmark: _Toc13796]二十、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 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查产品为烟花爆竹。
抽样领域为流通领域。
1.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检验样品数量按表1、表2和表3的规定执行，同时抽取同等数量的备用样品。
表1 结鞭爆竹抽样样本量
	批量范围
N（挂、卷）
	样本量n （挂、卷）

	
	≤50个/（挂、卷）
	51~500个/（挂、卷）
	501~2000个/（挂、卷）
	＞2000个/（挂、卷）

	≤500 
	8
	6
	5
	4

	501~2000
	10
	8
	6
	4

	2001~5000
	13
	10
	8
	5

	≥5001
	13
	12
	10
	6



表2 组合烟花抽样样本量
	批量范围
N（个）
	样本量 n /个

	
	单个样品组合发数（发/个）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20 
	21～50
	＞50

	
	单筒内径/mm

	
	＞30
	≤30
	＞30
	≤30
	＞30
	≤30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500
	5
	6
	4
	5
	4
	4

	[bookmark: OLE_LINK2]501~2000
	6
	7
	5
	6
	4
	5

	2001~5000
	7
	8
	6
	7
	5
	6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5001
	9
	10
	8
	9
	7
	8

	注：当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等同时，最大抽样基数为5000。



表3 其他产品抽样样本量
	批量范围N
	≤500
	501~2000
	2001~5000
	≥5001

	样本量n
	5
	8
	10
	13




2 检验依据
表4 组合烟花（GB 19593—2015）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部件
	引燃装置
	引火线
	GB 10631—2013

	2
	
	
	引火线牢固性
	GB 10631—2013

	3
	
	
	引燃时间
	GB 10631—2013

	4
	药种
	GB/T 21242—2019

	5
	药量
	GB 19593—2015

	6
	燃放性能
	GB 19593—2015

	注： 
1. 部件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10631—2013中5.4.2.1、5.4.2.4及GB19593—2015中5.3.2；
2. 药种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10631—2013中5.6.1.1；
3. 药量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10631—2013中5.6.2.2（不检验开包药药量）；
4. 燃放性能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19593—2015中5.7.5、5.7.6。


表5 烟花爆竹（除组合烟花外）（GB 10631—2013）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部件
	引燃装置
	引火线
	GB 10631—2013

	2
	
	
	引火线牢固性
	GB 10631—2013

	3
	
	
	引燃时间
	GB 10631—2013

	4
	药种
	GB/T 21242—2019

	5
	药量
	GB 10631—2013

	6
	燃放性能
	GB 10631—2013

	注：
1. 部件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10631—2013中5.4.1、5.4.2.1、5.4.2.3、5.4.2.4、5.4.2.6；
2. 药种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10631—2013中5.6.1.1；
3. 药量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10631—2013中5.6.2.2。
4. 燃放性能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10631—2013中5.7.8、5.7.9、5.7.10、5.7.11、5.7.12、5.7.14。


表6  烟花爆竹（GB 10631—2025）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部件
	引燃装置
	GB/T 41644—2022

	2
	
	手持部位
	GB/T 41644—2022

	3
	药种
	GB/T 21242—2019

	4
	药量
	GB/T 41644—2022

	5
	燃放性能
	GB/T 41644—2022

	注：1.部件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4.2、6.1.4.3中a）、b）、c）、d）；
2.药种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7.1中a）；
3.药量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7.2中a）；
4.燃放性能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8.6、6.1.8.7、6.1.8.11、6.1.8.13、6.1.8.15。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0631—2013 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生产日期在2026年4月30日（含）以前）
GB 19593—2015 烟花爆竹 组合烟花（生产日期在2026年4月30日（含）以前）
GB 10631—2025 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生产日期在2026年5月1日（含）以后）
GB/T 10632—2026 烟花爆竹 抽样检查规则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bookmark: _Toc5427]二十一、202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坐便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一）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查产品：坐便器。
抽样领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行政区域内流通领域抽样。
（二）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标称同一生产企业或商标的同规格型号的产品。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坐便器流通领域监督抽查样品数量见表1。
表1 坐便器监督抽查样品数量
	序号
	产品类别
	抽样数量
	检验样数量
	      备样数量

	1
	陶瓷坐便器
	2件
	1件
	1件



2  检验依据
陶瓷坐便器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陶瓷坐便器检验项目、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洗净功能
	GB/T 6952-2015

	2
	便器用水量
	GB/T 6952-2015

	3
	水封回复功能
	GB/T 6952-2015

	4
	卫生纸试验
	GB/T 6952-2015

	5
	球排放
	GB/T 6952-2015

	6
	颗粒排放功能
	GB/T 6952-2015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产品标准：
GB/T 6952-2015 卫生陶瓷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1项或1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淮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